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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4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6_88_90_c66_544487.htm 债的保全 法律为防止债务人的

财产不当减少而给债权人的债权带来危害，允许债权人向债

务人或当事人行使代位权或撤销权。 （1）代位权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七十三条规定：“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

到期债权，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

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，但该债权专属于债

务人自身的除外。 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。

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，由债务人负担。“ （2）撤

销权 《合同法》第七十四条、第七十五条规定了撤销权： 第

七十四条 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，对债

权人造成损害的，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

为。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，对债权人造成损

害，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，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

撤销债务人的行为。 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

。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，由债务人负担。 第七十五

条 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

行使。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

，该撤销权消灭。 更多2009年成人高考信息请访问：百考试

题成人高考网 百考试题成人高考网校 百考试题成人高考论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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